
闽人社办〔2023〕150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
技工院校2023年秋季学期校园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属各技工院校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

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

求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，坚持把安全

作为发展的前提,现就做好全省技工院校 2023 年秋季学期校园安

全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各技工院校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，坚持人

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不断完善责任链

条，夯实基层基础，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整治，以新安全格局保障

新发展格局。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切实增强抓好学

校安全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

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要进一步树立“安全第一，预防

为主”的思想，有针对性的制定完善安全防范措施，细化制定各

岗位工作人员安全责任清单，与日常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落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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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检查，切实消除安全管理环节中存在的漏洞，确保新学期学校

安全工作有条不紊实施。

二、做好教育演练，树牢思想防线

各设区市人社局要积极主动指导各所属校技工院校通过全体

师生大会、主题班会、板报、校园广播、图片宣传、网络、微信、

电子 LED 屏幕等多种形式，突出法制教育、防交通事故、防火灾

事故、防食物中毒、防传染病、防拥挤踩踏、防自然灾害、防校

园贷、防校园霸凌、防毒品侵害、防恐怖、反奸防谍等重点内容，

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,通过不断的安全教育，达到增强师生的安

全意识目的。同时指导各所属校认真做好完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

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应急演练。

通过积极在校园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“全国消防日”“全国

交通安全日”“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”等主题活动，营造良

好社会氛围。通过及时复盘教育行业内各类事故，深刻吸取教训，

完善机制制度，严防事故重复发生。做好特定时期和特殊气候下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加强重要会议和节日安全防范，盯紧人员岗位

调整时期的职责落实。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学习了解新修订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。

三、狠抓责任落实，确保全面安全

（一）加强校园安全排查。各地各校要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

任制，强化隐患排查任务清单、隐患清单、隐患整改工作清单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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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患复查验收清单管理落实。建立校园安全常态化检查工作机

制，以教室、实训场所、学生食堂、宿舍、厕所、围墙、栏杆、

旗杆、实验室、运动场、体育设施等为重点排查区域，以消防和

安全隐患为重点排查内容，做到闭环管理，确保各项校园安全工

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校园食品卫生、交通安全管理。秋季是各类胃肠

道疾病、感冒等流行性疾病的高发季节。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各技

工院校应主动协调配合卫生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加强对学校食品

卫生、饮用水等日常督查检测，把好进口关，防止学校食品卫生

安全事故发生。要切实落实各项防控举措，不断完善应急预案，

提高对校园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防控能力。要在新学期校车运行

前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，对校车驾驶员和乘车师生进行安全教育。

需要使用社会车辆的，要确保车辆有合法的营运资质，并督促做

好车辆的安全检查以及路线规划。新学期要在校园附近重点交通

路段加强防范工作，确保师生交通安全。

（三）加强校园应急防御管理。秋季开学初期是我省台风、

暴雨、山洪、雷电等自然灾害的多发季节，各地各校要积极开展

预防各类自然灾害的安全教育，并针对台风、暴雨、山洪、雷电、

泥石流、山体滑坡等灾害事故，组织师生开展专门的紧急疏散和

自救互救与逃生演练活动，增强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，提高避险

和抢险救灾能力。做好灾害性天气的安全防范工作。有安排到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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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场所进行军（实）训的，军（实）训前，学校应做好军（实）

训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，同时要做好军（实）训场所训练、住宿

等有关场所、设备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，如存在安全隐患，要督

促承办单位及时做好整改工作，确保师生安全。

（四）加强校园安全管理。以《福建省技工院校安全管理工

作清单》为蓝本，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工作，针对学期初人员特点

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：一是学校安保管理。特别是要害部

位、重点场所、关键设施的安全防范和保卫，严格门卫管理制度，

加强校园巡逻力度，坚决执行外来人员出入登记制度，坚决杜绝

外来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出学校，严禁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等危险

品进入校园，对于走读学生，应有学生监护人签字的走读协议。

二是学生宿舍管理。安排责任心强的人员强化宿舍管理；男女生

宿舍不得混层居住，女生宿舍必须聘用女性管理人员，所有男性

（包括老师和家长）未经宿管人员许可不得进入女生宿舍，对于

夜不归宿的学生应当日立即查处，同时加强宿舍用电管理。三是

严防溺水事件，对于在江河溪水附近的学校，学校应严防学生私

自下水，努力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“三位一体”的防溺水安全

防范体系。

四、加强内外联动，健全长效机制

各设区市人社局、各技工院校既要确保在开学初及时有效地

开展上述各项安全工作，又要确保相应制度的不断完善与落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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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属地相关安全职能部门的联动，建立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。

切实加强门卫工作和值班值守工作，确保 24 小时通讯畅通。一旦

发生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及其它群体性、突发性等事件，要迅速

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并在第一时间报告省人社厅和属地有关部门。

各设区市人社局要继续按《福建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

发<“全生命周期”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闽

消安委办〔2022〕18 号）要求，组织好技工院校做好相关工作，

不断强化安全意识，于“十四五”期间每季度（3 月 18 日、6 月

18 日、9 月 18 日、12 月 18 日）报送工作推进情况。为增进各地、

各校安全工作交流，请各设区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（处）、

各省属技工院校于 8 月 30 日前上报安全联络信息员 1 名（上报信

息：单位名称、姓名、职务、办公电话、手机、微信或 QQ 号）。

省厅将于开学后适时组织开展安全相关工作检查。

同时，各地要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”和“两手抓、两手

硬”的要求，认真落实好职业技能培训、评价和竞赛以及专业技

术人员继续教育等有关职业能力建设方面的安全工作责任，确保

职业能力建设事业高质量并安全发展。

联系人：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黄晖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22301

联系人：省技工教育中心学生工作科 李静、尤祖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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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591-87505352

电子邮箱：jgjyyjs@rst.fujian.gov.cn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福建省船舶工业集团公司。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25 日


